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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探亲访友签证材料
申根签证是指在任何180天内、停留时间不超过90天的，在申根地区短期停留或过境的许可证。申根国家签发的申根签证允许申请人在任何申根国家旅行，但您必须从主要目的地国家申请签证。以下是芬兰探亲/访友签证的材料清单

签证类型：探亲/访友签证
有效期限：按申请
[bookmark: _GoBack]停留期限：按申请
入境次数：多次

所需材料：
	材料类型
	所需材料
	材料要求

	基本材料
	签证申请表（原件）
	完整填写并由申请人本人签字

	
	护照（原件）
	有效期需至少6个月或以上（从所申请签证有效期最后一天算起），护照至少有2页供使用的签证空白页，如有旧护照必须全部提供。（旧版护照尾页需持照人亲笔签名）

	
	照片（原件）
	3张 近6个月内拍摄的白底两寸(3.5cm×4.5cm)相片。

	
	身份证（复印件）
	申请者本人身份证
身份证在有效期

	
	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申请人本人整本户口本信息
如是集体户口，提供集体户口首页和本人页

	
	医疗保险（原件）
	保险需覆盖所有申根国家
保险投保总额至少为3万欧元
能够涵盖由于医疗或紧急医疗原因/紧急住院治疗而导致的遣返费用

	资金证明
	财产材料
	本人名下的工资卡银行对账单或工资存折原件，需有最近6个月记录，余额5万元或以上，近期不能有突然大笔金额存入，银行流水账单需有本人姓名以及加盖银行业务章；（如有，必须提供）
如没有工资卡（工资存折）或工资账单余额不足5万，请提供本人名下其他活期流水账单，需有最近6个月记录，经常使用，余额5万元或以上，近期不能有突然大笔金额存入；
如本人名下活期资金不足5万，请提供配偶名下活期资金证明作为辅助。


	
	定期资金证明
	建议提供本人或者配偶名下的定期资金材料作为辅助，例如定期存折、定期存款单等，资金存入时间建议超过6个月或以上。

	证明材料
	结婚证明
	如已婚，请提供结婚证；如离异请提供离婚证复印件或法院调解书复印件。

	
	关系证明
	申请人与邀请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公证书原件，该公证书需经过中国外交部认证。（认证一般可在各省或者各主要城市的外事办办理）

	
	暂住证明
	申请人户口所在地或者护照签发地不属于该领区时，需提供该资料，签发需超过6个月；
如果没有暂住证/居住证，请提供派出所开具的暂住证明原件，显示居住时间需超过6个月。


	
	住宿证明
	如邀请方提供住宿，须有邀请方的另纸说明，需注明申请人的姓名、护照号码，同意入住的时间、详细地址、联系电话，以及邀请方亲笔签名；

	单位证明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须有最新年检，加盖单位公章。

	
	证明信（原件）
	请用工作单位正式信头纸打印，公司负责人签字并盖公章，并明确日期及如下信息: 任职公司的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公司签字人员的姓名和职务；申请人姓名、职务、收入和工作年限；行程目的；公司为申请人保留职位；费用承担方以及准假证明。

	邀请人提供
	邀请函
	探亲访友请提供邀请信原件，须注明邀请人的地址、电话号码等相关联系方式，护照信息等联系信息，内容须包括：
1、双方关系，申请人姓名及护照号码、出生日期等信息；
2、到访目的，计划逗留的时间（具体停留时间段、逗留天数），行程安排以及费用由谁负责；
3、邀请人姓名及亲笔签名。注意：若邀请人为学生，还需要提供邀请人的学校在读证明或者毕业典礼邀请函；


	
	财力证明
	邀请人近三个月的财力证明：如近三个月的银行流水账单。

	
	身份证明
	须提供邀请人的护照首页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非外方国籍的邀请人还需要提供该国有效签证页复印件或者居留许可复印件。

	
	其他资料
	如访友，请提供双方关系证明材料，例如双方合照原件、往来书信等资料。

	可选材料
	资产材料（复印件）
	房产证复印件
汽车行驶证复印件



特别提示：
对于需要认证的签证材料，中国外交部的认证已足够，不需要芬兰使馆的认证。如果监护人不在中国居住，则必须依照监护人本国的法律认证。
在抵达芬兰后，您的入境条件将被重新评估。除签证外，您须出示有效护照或旅行证件、停留期间的保险单据及证明文件。如果因不可抗力或人道主义原因，您不能离开芬兰和申根地区，当地警察当局可在芬兰延长您的签证有效期。延长签证有效期的决定由警方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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